
 

 

 
 

 
2009 年 周 年 聯 歡 晚 會  

 
一 年 一 度 之 周 年 聯 歡 晚 會 將 於 2009 年 11 月 8 日 (星 期 日 )， 假 九 龍 灣 展

貿 徑 一 號 國 際 展 貿 中 心 3 樓 「 展 貿 廳 2」 舉 行 。  
 
每 年 的 聯 歡 晚 會 均 讓 各 童 軍 兄 弟 姊 妹 有 機 會 聚 首 一 堂，歡 度 一 個 愉 快 的

晚 上 。 大 家 舉 杯 盡 慶 之 餘 ， 還 可 以 欣 賞 大 會 特 別 安 排 之 節 目 和 參 加 獎 品 豐

富 的 幸 運 大 抽 獎 ， 這 個 共 享 歡 樂 的 機 會 實 在 不 容 錯 過 。  
 
餐 費 每 位 酌 收 450 元 正，每 席 (12 位 )酌 收 4,600 元 正 (以 上 收 費，只 適 用

於 旅 團 )。 歡 迎 各 旅 團 踴 躍 報 名 參 加 ， 名 額 有 限 ， 額 滿 即 止 。 各 旅 團 如 欲 參

加 ， 請 儘 快 填 妥 夾 附 之 回 條 ， 連 同 所 需 餐 費 (劃 線 支 票 之 抬 頭 為 「 香 港 童 軍

總 會 」 )， 於 2009 年 9 月 19 日 或 以 前 寄 回 九 龍 柯 士 甸 道 童 軍 徑 香 港 童 軍 中

心 10 樓 1027 室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公 共 關 係 署 收 。  
 
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957 6363 與 助 理 執 行 幹 事 李 淑 媛 小 姐 聯 絡 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助 理 香 港 總 監 (公 共 關 係 )  
鄧  紀  寧  

 
 
 
 

 
 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
公 共 關 係 署                 公共關係通告第 04 /2009 號 

 電話：2957 6366  傳真：2302 1087                   2009 年 8 月 15 日 

請 柬 
      

2009 年周年聯歡晚會 
 

日期：2009 年 11 月 8 日(星期日) 
時間：酒 會  晚上 7時正 

晚 餐  晚上 8時正 
地點：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3樓 

「展貿廳 2」 
餐費：每位 450 元 

每席 4,600 元(12 位) 
(只適用於旅團) 



 
香港童軍總會          

 
2009 年周年聯歡晚會 

11 月 8 日(星期日) 
九龍灣國際展貿中心 

 
回  條 

(請於 2009 年 9 月 19 日或以前回覆) 
 
致: 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 
 香港童軍中心 10 樓 1027 室 
 香港童軍總會公共關係署 
傳真: 2302 1087  
 
茲附上劃線支票港幣           元 (抬頭請書「香港童軍總會」) 作為支付餐券費用： 
 
《________*張/席》x《*$450(每位) / $4,600(每席)》。 

 

（收據抬頭請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註: *請刪去不適用者 

 

簽    署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請用正楷填寫) 

旅團/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    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聯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(辦公室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提)

傳    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 
 
收件日期:  席  號:  
收據編號:  餐券編號:  
支票編號:  寄出日期: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請將餐券按下列地址寄給本人 

 

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地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(地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辦事處專用 

旅團專用 


